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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通知：严格规范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严禁报刊违规发行

发表时间：2013-12-02　　　来源：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近日，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出《关于严

格规范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严禁报刊违规发行的通知》。 



    《通知》指出，目前各地正在组织开展2014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总体情

况平稳有序。同时也要看到，一些非党报党刊搭车发行，一些地方利用行政手段强行

摊派或变换手法隐形摊派，严重扰乱报刊发行秩序，严重损害新闻媒体声誉，增加基

层负担，干部群众对此反映强烈。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的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一步规范党报党刊发行工作，加大违规报刊发行治理力度。 



    《通知》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做好党报党刊发行工作的重要意

义，认真落实中央办公厅《通知》要求，严格执行党报党刊订阅范围、订阅经费有关

规定，实事求是地确定本地区本部门订阅党报党刊的数量，认真组织好人民日报、

《求是》杂志等中央重点党报党刊的发行工作。党报党刊要顺应新兴媒体和新型传播

方式蓬勃发展、读者的阅读需求日益多元的新形势，改进创新发行模式，积极探索通

过新兴传播渠道扩大覆盖面、影响力的方式方法。 

    《通知》强调，严禁以党报党刊名义搭车发行或利用行政权力摊派发行其他

报刊。由各级党组织负责征订的重点党报党刊是指人民日报、《求是》杂志、中央办

公厅《通知》中明确规定参照执行的报纸、地方党委机关报刊。其他各类报刊包括党

报党刊所属子报子刊均不得列入党报党刊征订范围。各地区各部门不得以党报党刊名

义搭车发行或利用行政权力摊派发行其他报刊；不得扩大发行范围，超越公费订阅范

围和限额；不得采取电话通知、下发报刊订阅“建议表”、扣发工资等手段强制摊

派、变相摊派；不得利用登记、年检、办证、办照、缴费、评比等职权强行要求服务

和管理对象订阅；不得将乡镇、村级组织等基层单位订阅报刊情况与工作考核、评优

达标挂钩，坚决制止层层加码、突破征订范围和公费限额，增加基层和群众负担。 



    《通知》强调，任何报刊不得采取提成回扣、赠钱赠物、出国考察、公费旅

游等办法进行推销；不得搞有偿新闻或所谓“形象版”扩大发行；不得以舆论监督相

要挟征订；不得打着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旗号摊派发行；限定发行范围的报刊不得超

范围发行。各地区各部门编发的各种内部资料性出版物严格限定在本单位、本系统、

本行业内部交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不得从事经营性活动，不得公开或变相搞征订

发行，凡有违规收费、登载广告、公开发行等行为的，一律取缔准印证。 

    《通知》强调，各报刊出版单位要完善报刊发行规章制度，形成规范有序的

报刊发行工作机制。要严格实行编辑业务与经营活动相分离，采编人员和发行人员两

分开，严禁给采编人员下达报刊发行任务，严禁报刊记者站从事报刊发行活动。 

    《通知》要求，各报刊主管主办单位要认真履行管理职责，规范所属报刊发

行工作，发现问题及时制止、严肃处理。各地党委宣传部门、新闻出版部门要对党报

党刊发行工作加强指导检查，强化监督管理。要主动会同纪检、监察、财政、工商、

税务、审计等部门，对报刊发行工作开展督查，对违反规定、影响恶劣的，要坚决查

处、绝不姑息，依法依规予以停刊整顿、撤销刊号等处罚。对违反规定的报刊主要负

责人和有关当事人要严肃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部门处置。各地区各部门

要对管理范围内的报刊发行情况进行检查，对违规行为要坚决予以制止，并退回征订

费用。 

    《通知》指出，要广泛宣传严厉禁止报刊摊派发行的有关规定，充分发挥舆

论监督作用，对查处的违法违规发行典型案例公开曝光。要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建立违规发行举报制度，各地新闻出版部门要设立举报电话并在媒体上公布，鼓励单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2584


